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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保險契約所約定事故後逃逸

之範圍-兼論高等法院 108 年度 

保險上易字第 18 號判決 

林聖智 

男子駕車自撞快速道路匝道口護欄，

價值不菲的超跑全毀，當時該男子認為自

己沒撞到人、車，聯絡拖吊車來拖他的車

和聯絡保險業者處理後，先離開現場，幾

天後才報案和申請理賠。承保的保險公司

以其「肇事逃逸」拒賠，但是就本案例而

言，是否符合「肇事逃逸」之要件，本案

當事人主張事故發生後，因現場車流往來

危險，為告知拖吊業者事發地點，而走下

橋，並未馬上離開現場，故非肇事逃逸。 

上述男子的主張是否有理，近來相類

似案例一再發生，大部份的駕駛均主張將

事故車輛留置於現場，故無保險單條款所

約定之被保險汽車發生承保之危險事故後

肇事逃逸者之情事，本文茲就「肇事逃逸」

之樣態作相關分析，依保險契約所約定之

「肇事」者，即指發生事故而言，不限於

致人死傷情形，即自撞車損亦包括在內，

而「逃逸」乃逃離肇事現場而逸走之行為，

就保險契約而言，為肇事後無正當理由離

開現場，主觀上有避免不保事項之事實被

認定之意圖（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2 年度

保險字第 21 號民事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三重簡易庭 103 年度重保險簡字第 1 號

民事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106 年度南保險簡字第 5 號民事判決參

照）。本文就近來常發生之案例，汽車駕駛

人均主張汽車留置在現場並非肇事逃逸之

論點，由法規所規範之內容、定型化契約

範本所約定之內容、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以

及法院實務見解等面向作相關論述。 

壹、 刑法肇事逃逸罪之構成要件 

刑法185條之4之肇事逃逸罪係指「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

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其構

成要件為「致人死傷而逃逸」，因此若無人

受傷或死亡，是不會構成肇事逃逸的，另

所謂逃逸，係指避免刑事責任而逃離現場

之意。但是在解釋上，逃逸行為應指對於

被害人而言，而非專指逃避刑責；因此，

縱使行為人於肇事後，立即向有關機關自

首或到案，倘若對於被害人並沒有為任何

救護之行為，仍然無礙於本罪之成立。 

依本條的立法意旨，在行政院與司法

院向立法院提出的刑法修正理由中，對肇

事逃逸罪的說明是：一、為維護交通安全，

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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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及時救護，特增設

本條關於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之處罰規

定。二、本條之刑度參考刑法第 294 條第

1 項違背義務遺棄罪之規定。刑法 185 條

之 4 之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則以處罰肇

事後逃逸之駕駛人為目的，俾促使駕駛人

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以減少死

傷，是該罪之成立祇以行為人有駕駛動力

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之事實為

已足，至行為人之肇事有否過失，則非所

問，二者之立法目的及犯罪構成要件截然

不同。且駕駛人之肇事逃逸，係在其過失

行為發生後，為規避責任，乃另行起意之

另一行為，故行為人之過失犯行與其肇事

致人死傷而逃逸之行為，應屬併罰關係。

而刑法第 185 條之 4 肇事致人死傷逃逸

罪，並不以被害人為無自救能力人為必

要，且在肇事致人死亡而逃逸之情形，無

成立刑法第 294 條第 1 項遺棄罪餘地，兩

相比較，刑法第 185 條之 4 肇事致人死傷

逃逸罪之構成要件，較同法第 294 條第 1

項遺棄罪為寬，且前者之法定刑度係參考

後者而定，立法目的似有意將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行為之處罰，

以前者之規定取代後者之意，且就肇事致

人死亡而逃逸者，亦依該罪科以刑責，俾

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

護，以減少死傷。則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肇事，致人受傷，使陷於無自救能力而逃

逸之情形，該法第 185 條之 4 固為同法第

294 條第 1 項之特別規定，而應優先適用。 

有關肇事逃逸罪之「肇事」要件，是

否以過失為限？在大法官釋字 777 號解釋

前，學理上即有不同見解：一、肯定說－

如果是無過失肇事，由於無過失者根本不

會建構一個救助義務，並無科處刑罰的必

要；如果是故意肇事，本來就不會期待行

為人繼續留在現場，因此亦無法科處刑

罰。故肇事限於「過失肇事」之情形。二、

否定說：因事故死傷者的死傷原因與行為

人有關，無論在法律上或道義上，行為人

皆應負救護之義務，倘若行為人不盡救護

之義務而逃逸，即應依本罪處罰。故肇事

行為可能出於故意犯罪行為或是過失犯罪

行為，也可能是不成立故意或過失的單純

事故行為。以往實務上多採取否定說之看

法（最高法院 91 年台上 3776 號決參照與

最高法院 98 年台上字第 7227 號判決參

照），在大法官釋字 777 號解釋中認為 88

年暨 102 年系爭規定之構成要件有四：「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

及「逃逸」。其中有關「肇事」部分，可能

語意所及之範圍，包括「因駕駛人之故意

或過失」或「非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

（因不可抗力、被害人或第三人之故意或

過失）所致之事故，除因駕駛人之故意或

過失所致之事故，依其文義及刑法體系整

體關聯性判斷，為該條所涵蓋，而無不明

確外，其餘非因駕駛人故意或過失所致事

故之情形是否構成「肇事」，尚非一般受規

範者所得理解或預見，於此範圍內，其文

義有違法律明確性原則，此違反部分，應

自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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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2 條

之相關規定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2 條規

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無人受傷

或死亡而未依規定處置者，處新臺幣一千

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逃逸者，並吊扣

其駕駛執照一個月至三個月（第 1 項）。前

項之汽車尚能行駛，而不儘速將汽車位置

標繪移置路邊，致妨礙交通者，處駕駛人

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第 2 項）。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

受傷或死亡者，應即採取救護措施及依規

定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不得任意

移動肇事汽車及現場痕跡證據，違反者處

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九千元以下罰鍰。但肇

事致人受傷案件當事人均同意時，應將肇

事汽車標繪後，移置不妨礙交通之處所（第

3 項）。前項駕駛人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

者，吊銷其駕駛執照；致人重傷或死亡而

逃逸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第 4 項）。第一項及前項肇事逃逸案件，

經通知汽車所有人到場說明，無故不到場

說明，或不提供汽車駕駛人相關資料者，

吊扣該汽車牌照一個月至三個月（第 5

項）。肇事車輛機件及車上痕跡證據尚須檢

驗、鑑定或查證者，得予暫時扣留處理，

其扣留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未經扣留處

理之車輛，其駕駛人或所有人不予或不能

即時移置，致妨礙交通者，得逕行移置之

（第 6 項）。肇事車輛機件損壞，其行駛安

全堪虞者，禁止其行駛（第 7 項）。」，另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 3 條規定：「發生

道路交通事故，駕駛人或肇事人應先為下

列處置：一、事故地點在車道或路肩者，

應在適當距離處豎立車輛故障標誌或其他

明顯警告設施，事故現場排除後應即撤

除。二、有受傷者，應迅予救護，並儘速

通知消防機關。三、發生火災者，應迅予

撲救，防止災情擴大，並儘速通知消防機

關。四、不得任意移動肇事車輛及現場痕

跡證據。但無人傷亡且車輛尚能行駛，或

有人受傷且當事人均同意移置車輛時，應

先標繪車輛位置及現場痕跡證據後，將車

輛移置不妨礙交通之處所。五、通知警察

機關。但無人受傷或死亡且當事人當場自

行和解者，不在此限。故依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之相關規定，「肇事逃逸」並不以

致人死傷為構成要件。 

參、 汽車定型化契約範本所約定之

內容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民國 107年 12

月 21 日增訂自用汽車定型化契約範本車

體損失保險甲式條款第四條第二項規定：

「被保險汽車發生承保之危險事故後肇事

逃逸者或肇事逃逸過程發生承保之危險事

故者，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以及車體

損失保險乙式條款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被

保險汽車發生承保之危險事故後肇事逃逸

者或肇事逃逸過程發生承保之危險事故

者，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其增訂理由

說明為：「五、考量肇事逃逸並非造成保險

事故之主因，且保險公司為保全車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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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作為判定是否符合保單承保範圍，故

針對被保險汽車因承保之危險事故肇事逃

逸或肇事逃逸過程發生承保之危險事故所

致本車車體損失部分予以排除不保，爰將

第一項第七款變更為第二項，並酌修部分

文字。」，依據上開增訂理由說明將肇事逃

逸列為除外不保之原因係為保全車禍證

據，作為判定是否符合保單承保範圍。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曾函詢中華民國

產物保險同業公會有關「自用汽車保險定

型化契約範本」所定不保事項「被保險汽

車於發生肇事後逃逸，其肇事所致之毀損

滅失」之制定目的，公會之回復如下： 

一、 有關自用汽車保險定型化契約範本約

定「被保險汽車於發生肇事後逃逸，

其肇事所致之毀損滅失」為不保事

項，經查其制定目的主要係因肇事後

逃逸行為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 62 條及「道路交通事故處理

辦法」第 3 條等處理規定；及涉及刑

法第 185 條之 4 規定之情事，有違反

公序良俗之虞。 

二、 且為避免因駕駛人非屬被保險人身

分、無照駕駛、酒後駕車等或其他符

合兩造約定之追償事項或不保事項之

事由及肇事責任釐清之事實認定困難

等情，致衍生爭議；蓋因此將影響被

保險人是否可請求保險給付(例如駕

駛人非保險單所約定之駕駛人)以及

保險人是否得向第三人求償之權利。 

三、 另考量保險公司為保全車禍證據，作

為判定是否符合保單承保範圍，故針

對被保險汽車因承保之危險事故肇事

逃逸或肇事逃逸過程發生承保之危險

事故所致毀損失予以排除不保。另倘

事故係列名被保險人於未經保險公司

同意下許可第三人使用或管理被保險

汽車而發生保險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

失時，保險公司於給付後，得於賠償

金額範圍內向該使用人或管理人追

償。 

四、 又駕駛人若經查酒後開車屬實者，保

險公司原則上更可免除賠償責任，故

乃藉由上開不保事項之明定，避免非

承保對象或醉態之駕駛人行車所生意

外，亦成為保險給付之保障範圍，而

虛擲投保大眾集成之保費，並避免因

駕駛人逃逸，致使無法釐清最終應負

車禍責任者及無法確定是否應由保險

公司負擔理賠責任，而對保險契約當

事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為合理之調整

及分配，以合乎不保條款「肇事逃逸」

之規範意旨。 

五、 最末，並為維護交通安全，加強救護，

減少受害人之死傷，防止交通事故死

傷或財物損失之擴大，促使駕駛人於

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或其他必

要損害防阻措施，以減少因延誤就醫

致生無謂傷亡，爰將「肇事逃逸」列

為不保事項。 

綜上，將肇事逃逸列為除外不保之原

因係為保全車禍證據，作為判定是否符合

保單承保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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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的

評議見解 

關於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的評

議見解，筆者至評議決定書查詢系統中以

關鍵字「肇事逃逸」作內容檢索，總共有

40 筆評議書與肇事逃逸有關，其中大部分

的評議判斷認為駕駛人於事故發生後未即

時通知相對人或警察機關處理而離開現場

之情，已屬系爭保險條款所約定之不保事

項之範疇，是申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車體

損失保險金，評議中心尚難為有利申請人

之認定，惟其中較特別的為 103 年評字第

559 號評議書，該號評議書認為依保險法

第 58 條及 63 條規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違反通知義務者，僅係對於保險人依此所

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而未規定保險人得

免除保險責任。被保險人違反報警義務

時，亦應類推適用該規定，認僅發生對保

險人應否負賠償損失之問題，要不能因而

免除其給付保險金之義務，如此解釋方與

保險契約分散損失之旨相符。換言之，報

警通知義務之違反，係保險人因其未即時

報案對保險人所造成之損害，由被保險人

負損害賠償責任，而非保險人得免除理賠

責任；「肇事逃逸」不保事項除通知義務以

外，還著重在肇事者有無為逃避肇事責任

而未施予救護等必要措施即行逃離之行為

及意圖。倘不論駕駛人是否有「逃逸」之

意圖及行為，僅以未報警即認為構成「肇

事逃逸」並免除保險人理賠責任，將使保

險之機能喪失殆盡。另本件駕駛人即被保 

險人○君離開事故現場，係為自己為必要

之救護，而其至距離事故現場約○分鐘路

程之住處休息，並無隱匿身分或逃避肇事

責任之意圖。參酌前揭通知義務及不保事

項條款訂立之目的及意旨，除有助於釐清

責任外，駕駛人肇事後停留現場並報請警

察單位協助處理，俾能有效確認保險公司

之理賠責任。倘申請人雖停留現場，或離

開現場但無逃逸之意圖，僅未通知警察機

關到場處理，即認其符合「肇事逃逸」，而

以保險公司單方面制定之定型化契約免除

保險人責任，尚非合理，故評議中心依金

融消費者保護法第20條第 1項公平合理原

則判定保險公司應給付申請人系爭車輛修

理費用。該評議書認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違反通知義務者，僅係對於保險人依此所

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惟因本案之保險單

條款有附加限定駕駛人條款，如果駕駛人

未報請警察單位協助處理且未停留於現

場，保險公司即無法判定是否符合保單承

保範圍，並非評議書中所言保險公司單方

面制定之定型化契約免除保險人責任。 

伍、 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度保險上易

字第 18 號判決之內容 

本案之駕駛人於凌晨3時37分許發生

系爭事故後，將系爭車輛留置在事故現場

自行離去，保險公司主張駕駛人之行為與

車損險條款第 3 條第 7 款約定之「事故後

逃逸」情形相符，屬不保事項而拒賠，但

駕駛人主張系爭車輛在系爭事故後有留置

在現場，足供警察機關調查系爭事故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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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駕駛人離開現場非屬肇事逃逸，作為

抗辯。 

本案高等法院針對駕駛人之主張做出

下列幾點判斷： 

(一) 本案符合保單條款約定之不保事項 

車損險條款第 1 條（承保範圍）第 1

項約定：「被保險汽車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

間內，因與車輛發生碰撞、擦撞所致之毀

損滅失，在確認事故之對方車輛後，對被

保險人始負賠償之責。」、第 3 條（不保事

項）第 7 款約定：「下列毀損滅失，本公司

不負賠償之責：被保險汽車於發生汽車碰

撞、擦撞事故後逃逸，其碰撞、擦撞所致

之毀損行為」等語，有系爭車損險條款可

按。查駕駛人在駕駛系爭車輛發生系爭事

故後，僅將系爭車輛留置現場，並未報警

處理，即逕行離去事故現場，與上開系爭

車損險條款第 3 條第 7 款約定之「事故後

逃逸」情形相符，屬保險公司不保事項，

則保險公司依上開約定表示無庸負理賠之

責，非屬無據。 

(二) 駕駛人主張非肇事逃逸部分 

依系爭車損險條款第 2 條約定：「本保

險所稱之被保險人，其意義包括列名被保

險人及附加被保險人。…列名被保險人於

未經本公司同意下，許可第三人使用或管

理被保險汽車而發生本保險承保範圍內之

毀損滅失時，本公司於給付後，得於賠償

金額範圍內向該使用人或管理人追償。」，

可見事故發生時，被保險車輛由何人駕駛 

及駕駛人狀況，均影響保險理賠及被上訴

人追償範圍之判斷，屬系爭車損險條款重

要之點，故駕駛人於事故發生時自須在

場，方能進行駕駛人身分及駕駛車輛原因

之確認程序。足徵系爭車損險條款第 3 條

第 7 款所約定「事故後逃逸」之範圍，係

包括駕駛人不得於事故後逃逸，而非僅以

車輛留置現場為限，方足以作為事故駕駛

人及駕駛車輛原因之認定基礎，應可確定。 

又系爭保險契約共同條款第 9 條第 3

款至第 7 款約定：「下列事項所致之賠償責

任或被保險汽車毀損滅失，本公司不負賠

償之責。…被保險人或被保險汽車所有

人、使用人、管理人或駕駛人之故意或唆

使行為所致者。被保險汽車因出租與人

或作收受報酬載運乘客或貨物等類似行為

之使用所致者。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 21 條、第 21 條之 1 規定，駕駛被

保險汽車所致者。被保險人因吸毒、服用

安非他命、大麻、海洛因、鴉片或服用、

施打其他違禁藥物，駕駛被保險汽車所致

者。駕駛被保險汽車從事犯罪或逃避合法

逮捕之行為所致者。」，係針對事故發生

時，駕駛人當時使用車輛目的、精神狀況，

供作保險人判斷是否為不保事項，若駕駛

人未留在事故現場，就此部分根本無法進

行判斷，益徵系爭車損險條款第 3 條第 7

款約定「事故後逃逸」之範圍，除被保險

車輛於事故後應留在原地外，事故駕駛人

亦不得逕行離開現場。況保險契約係屬最

大善意契約，為避免道德風險，因而排除

被保險人或車輛使用人等係故意致保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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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發生，或是有無照駕駛、施用毒品或違

禁藥物、從事犯罪或逃避合法逮補所致保

險事故者之保險金請求權，而此等事由則

屬與被保險人或車輛使用人本身有關之事

實，而此事實是否俱足，若未於保險事故

發生當下即予確認或保全，日後易衍生爭

議。 

(三) 事故逃逸主體之認定 

依系爭車損險條款之體系、約定目的

及脈絡為解釋，關於事故逃逸主體之認

定，自非以系爭車輛為限，應包含駕駛人

在內。 

(四) 駕駛人主張其僅違反通知義務 

駕駛人主張未即時通知警方到場處

理，僅係違反系爭保險契約共同條款第 13

條第 1 項、保險法第 63 條之通知義務，駕

駛人至多對保險公司因此所受損害負賠償

責任，而非使保險公司得拒絕給付保險

金。高等法院認為系爭車損險既有不保事

項之約定，於符合該約定時，保險公司即

無給付保險金之義務，此觀諸上開系爭車

損險條款約定至明，駕駛此部分主張，顯

無足採。 

關於高等法院此判決所採之觀點，筆

者深表認同，就上開四點分述如下： 

(一) 本案符合保單條款約定之不保事項

部分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民國 107 年

12 月 21 日增訂自用汽車定型化契約範本

之內容約定，本案的確符合被保險汽車發

生承保之危險事故後肇事逃逸者之構成要

件，且本案為自撞車損，亦包括在內肇事

之定義內，另本案駕駛亦有逃離肇事現場

而逸走之行為，就保險契約而言，為肇事

後無正當理由離開現場，主觀上有避免不

保事項之事實被認定之意圖，故符合保單

條款所約定之不保事項。 

(二) 駕駛人主張非肇事逃逸與事故逃逸主

體之認定部分 

此部分高等法院之見解與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保險局相同，保險局曾於民國 100

年 05 月 11 日金管保品字第 10002524220

號函中提到：「前開不保事項，經查其約定

用意主要係因肇事後逃逸行為有違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2 條及道路交通事故

處理辦法第 3 條等規定及涉及刑法第 185

條之 4 規定之情事，有違公序良俗，且為

避免因駕駛人非屬被保險人身分、無照駕

車、酒後駕車等保單條款約定追償事項或

不保事項及肇事責任釐清之事實認定困

難，致衍生爭議，並為維護交通安全，防

止交通事故死傷擴大，爰將肇事逃逸列為

不保事項；復依前揭法令規定，被課以義

務或責任之行為主體為汽車之駕駛人，尚

非肇事汽車。」，另所謂「逃逸」，為主動、

積極之動詞，自係指有生命之自然人之行

為，無生命之汽車車體不可能自行離開現

場，故所謂「逃逸」乃是指駕駛人逃逸，

故無論駕駛人是駕駛被保險車輛逃逸，或

棄車獨自逃逸，均屬上揭條款所規範之範

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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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駕駛人主張其僅違反通知義務 

此部分駕駛人與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103 年評字第 559 號評議書之主張相同，

但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 102 年 26

日保局（產）字第 10200146020 號函之內

容，該函指出「肇事逃逸」不保事項約定

即在避免駕駛人非屬被保險人身分、無照

駕車、酒後駕車等保單條款約定追償事項

或不保事項及肇事責任釐清之事實認定困

難，致衍生爭議，並為維護交通安全，防

止交通事故死傷擴大。毋論係報警通知義

務或「肇事逃逸」不保事項之約定，均係

在防止保險人損害之擴大，故高等法院認

為系爭車損險既有不保事項之約定，於符

合該約定時，保險公司即無給付保險金之

義務之見解應受到肯定，因定型化契約範

本已有約定時，實難認定此條款為保險公

司單方面制定之條款。 

陸、 結論 

刑法第 185 條之 4 之構成要件及立法

目的，與汽車定型化契約範本所約定要件

及約定用意不同，故刑法第 185 條之 4 規

定之「逃逸」與保險契約條款所約定之「逃

逸」不能強為同一解釋。參酌保險契約約

定不保事項，目的在於控制與界定保險事

故範圍，而駕駛人於肇事後逃逸，將使保

險人無從確認被保險汽車於肇事當時是否

由被保險人駕駛、駕駛人是否有飲酒、無

照或其他符合兩造約定之不保事項之事由

等情，將影響保險人是否給付保險金及是

否得向第三人求償之權利，藉由上開不保

事項之明定，得避免非保險對象或醉態之

駕駛人行車所生意外，亦成為保險給付之

保障範圍，而虛擲投保大眾集成之保費，

並避免因駕駛人逃逸，致使無法釐清最終

應負車禍責任者及無法確定是否應由保險

公司負擔理賠責任，而對保險契約當事人

間之權利義務關係為合理之調整及分配，

是以保險契約所約定之「逃逸」應解為肇

事後無正當理由離開現場，主觀上有避免

不保事項之事實被認定之意圖，另保險契

約所約定事故後逃逸之範圍，係包括駕駛

人不得於事故後逃逸，而非僅以車輛留置

現場為限，方足以作為事故駕駛人及駕駛

車輛原因之認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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